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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伟

近年来，各地因征地引发
的社会矛盾屡见不鲜。记者从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上获悉，土地管理
法修改已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立法规划，农村土地与
国有土地不能同等入市、同权
同价的问题有望得到解决。
全国人大环资委建议，国务
院有关部门应全面总结试点
经验，积极吸收近年来土地管
理改革实践和制度创新成果，
充分吸收代表议案建议，抓紧
完成法律起草工作。

农地入市改革之所以面临
一些困难，就在于当前的土地
制度存在城乡二元结构。依据

现行土地管理法规定，农用地
也就是集体用地只能用于农业
生产，非农用地的范围也限于
农民宅基地、乡镇企业用地、乡
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用地。
相对于城市国有土地而言，集
体用地无论在使用范围还是补
偿标准上，都存在一定的差异
性。同时，由于土地是农民最基
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源，其
失去土地之后，如何解决生计
问题，如何享受与城市拆迁人
员相同的待遇，都是土地改革
所必须考虑和解决的事情。

当前的问题在于，土地收
益的较大部分被地方政府所占
有，农民从中受益不多，也难
以实现靠土地养老。更重要
的是，农用地尤其是耕地的
数量，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
全和农业的基础地位，确保

耕地红线不被突破属于刚性
底线。那么，什么性质和用途的
农用地可以入市，如何在征收
过程中，最大化确保农民的利
益，就必须兼顾公平与效率，如
此改革试点才能破题。

征地拆迁之所以引发尖
锐的矛盾，就在于利益分配
上的不均。其核心在于，农地
入市之后，以同价的方式获
得了高附加值，但在分配上
却存在很大差异。往往是被
征地的农民获益较少，绝大
部 分 被 开 发 商 或 者 政 府 拿
去，与同等条件的国有土地
相比，几乎不在同一水平线
上。也正是此种违背市场规
则的做法，导致了极为严重
的失衡，并成为矛盾产生的
源头。同时，从共富的角度来
说，农民因为征地拆迁而“洗

脚上岸”后，其基本利益理应
也必须得到保障。

因而，无论是从虑及农民
利益诉求，还是遵守市场规则，
抑或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出发，
农用地入市以提高其附加值，
已然成为难以阻挡的趋势。在
制度层面，中共中央办公厅和
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
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
试点工作的意见》，标志着我国
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即将进入
到试点阶段。从广东佛山市南
海区等地的试点来看，“农地入
市”释放农地活力，集体土地市
场价值的显化为农民带来了直
接的经济利益，也为产业的发
展和开发创造了条件。不过，从
试点的情况看，集体建设用地
和国有建设用地能否实现同权

同价的问题，包括土地使用期
限到期后产权的归属处置等，
依然是当前最亟待解决的课
题，并急需得到制度层面的明
确。唯有如此，才能让“农地入
市”走得更长远。

既然在制度安排上，通过
土地法的修改，使得农村土地
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
价的问题得到了解决，那么在
被征地对象的权益对待上，
也应当“一视同仁”，比如在
缴纳养老保险、解决就业救
济等诸多方面，都应具有相
对的可比性，而不能厚此薄
彼。农地直接入市唤起沉睡
的巨量资本，但更要让农民
从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充
分受益，如此才能让其在拥有
更多获得感之时，真正提高农
用地的使用效率。

“农地”同权同价确保底线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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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卫工休息室”不能沦为摆设

□何勇海

在郑州街头，不少地方都建
有环卫工休息室，很多人觉得关
爱环卫工，很人性化，很温暖。然
而记者调查发现，在郑州中原区
和二七区多个路段的环卫工休
息室从来没开过，也不允许环卫
工进入。当问及下雨天可否让环
卫工进去避雨休息时，一位领导
明确表示，下雨也不能进。多数
环卫工表示，“只是在上面领导
进行检查时，才会找几位环卫工

坐进去应付检查，等领导一走，
马上把人撵出来”。

报道中有个让人唏嘘的细
节：记者采访当天，郑州下着淅
淅沥沥的小雨夹雪，室外气温
降到 2℃。环卫工们一个个缩
着脖子，要么打着雨伞，要么披
着雨披，一律站在寒风中的街
头，有的实在扛不住严寒，只好
躲进公交车候车亭或沿街门店
房檐下躲雨避寒。

这些年，无论是普通百姓
还是有识之士，都在不停地呼
吁社会、政府尊重、关爱环卫
工。建设环卫工休息室，就是尊

重和关爱的一种表达方式。让
环卫工在劳作之余，有个歇歇
脚、充充饥、喝喝水、用用餐、打
打盹、说说话的地方，最关键的
是，夏天可以避避暑，冬天可以
遮遮风、躲躲雨。既然建起环卫
工休息室，就要物尽其用，使之
成为环卫工真正的“温暖之
家”。如果建成环卫工休息室，
却只用来堆放扫帚等环卫工
具，甚至长期“铁将军”把门，只
用于应付上面领导检查，岂不
成了“聋子的耳朵——— 摆设”？

如果说，在未曾建设休息
室之前，一些环卫工只能趴在

环卫车与街沿上休息，或躲在
垃圾箱与桥洞内休息，一些环
卫工为取暖只能在室外生火烤
火，为纳凉只能不顾排斥地钻
进商场、银行等经营性场所，
是相关部门和社会对环卫工
关爱缺位的表现；那么，建设
好休息室之后，环卫工仍处
于“有室不能进”的尴尬，则
折射出相关部门存在严重的
形式主义：环卫工休息室本就
不是建给环卫工的，而是一种
给政绩加分的道具而已。

环卫工休息室成摆设不是
郑州一地之怪象，有的地方甚

至没有休息制度保障，环卫工
不敢离岗。所以，我们必须强
调，对待环卫工的态度也是衡
量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尺。对于
环卫工休息室，每个城市不仅
建好还要用好。要保障用好，
就要加强对保障环卫工休息
条件的督察，将休息室的建设
标准、使用情况、管理制度、环
卫工工间休息制度是否落实
等，都纳入监管和考核范围，对
落实不力者及时予以整治。

葛一家之言

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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